
國立臺北大學 112學年度 

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教師暨學生代表名單 

院 別 

□法律學院          □公共事務學院 

□商學院            □社會科學學院 

□人文學院          □電機資訊學院 

□永續創新國際學院 

□課外活動指導組 

 

教師代表 

姓  名  

系所別  

聯絡電話/手機  

e-mail  

 

教師代表 

姓  名  

系所別  

聯絡電話/手機  

e-mail  

 

學生代表 

姓  名  

系  級  學號  

聯絡電話/手機  

e-mail  

院長核章 
 

 

備   註 

1.依本校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學生申訴處理辦法」辦

理。（依本辦法第二條第三項：…。申評會組成之任一性別委

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；第二條第五項：學生獎懲委員

會之成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）。 

2.代表任期：112 年 8 月 1 日起自 113 年 7 月 31 日止。 

3.學生申訴案件依規定具評議期限，為俾行政作業聯繫，惠請詳

細填具相關連繫資料（手機號碼絕不予外洩），感謝配合！ 

4.代表任期：112 學年 

學院連絡人：            校內分機：        


